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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来 宾 市 委 组 织 部

来 宾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来组通字〔2022〕17号

★

中共来宾市委组织部 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

《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
保障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各机关单位、各企事业单

位，驻市中直、区直各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现将《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来宾市委组织部 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8月 31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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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推进人才制度和政

策创新，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才服务质量，解决人才

工作生活后顾之忧，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证，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工作，在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下，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各级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

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工作，不断健全学位协调保障机制，优

化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事项办理流程，主动提供指导服务，为高

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提供便利服务。

第二章 保障条件

第四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对象为：全市范围内认定为市级 A、

B、C、D层次的人才；通过公务员和选调生招录、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直接调入、遴选、调任等方式，以及经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其他方式引进到我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的，认定为市级 E层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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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子女，包含亲生子女和具有监护关

系的继子女、养子女等。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子女需满足以下要求：申请报读公

办幼儿园、小学的新生，年龄须符合国家入学（园）年龄相关规

定。申请报读公办初中的新生，须小学毕业且非初中在读学生。

第三章 保障规定

第七条 认定为市级 A、B、C层次人才，其子女就读学前教

育阶段或义务教育阶段的，根据人才意愿，由县级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优先妥善安排到公办幼儿园或公办小学、初中学校就读。

第八条 认定为市级 D层次人才，且因引进到我市 5年内，

暂未购房造成子女入学困难，其子女就读学前教育阶段或义务教

育阶段的，根据人才意愿，由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妥善安排到

公办幼儿园或公办小学、初中学校就读。因学位不足等造成大班

额问题的，将另行协调其他公办学校给予解决。

第九条 认定为市级D层次人才，且已购房定居就业在来宾，

其子女就读学前教育阶段或义务教育阶段的，由县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就近安排到人才常居地学区内公办幼儿园或公办小学、初

中学校就读，减少电脑派位（抽签）环节。

第十条 认定为市级 E层次人才，且因引进到我市 5年内，

暂未购房造成子女入学困难，其子女就读学前教育阶段或义务教

育阶段的，由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考虑人才居住地及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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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统筹解决。

第十一条 人才子女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中途转学的，

根据人才类型及层次，按照上述对应原则，由县级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统筹落实。

第十二条 认定为市级 A、B、C层次人才，其子女需就读高

中阶段学校的，在我市参加中考后，由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

据当年我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学校学区

生”待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认定为市级 D 层次人才，其子女就读高中阶段学校的，由

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年我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有关政

策规定，给予“学校学区生”待遇。

参加外地中考的，需在参加中考所在地取得普通高中学籍

后，再转学到我市。

第十三条 认定为市级 A、B、C、D层次人才，其子女高中

阶段中途转学的，按照“同级互转”原则，根据高中阶段学籍管

理、随迁子女参加高考工作管理等有关规定，由市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家长意见，择优在同级学校中统筹解决。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入学的，具体申请时间和要

求按当年政府招生录取工作方案执行。

第十五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我市有转学需求的，到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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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统一协调办理。起始年级上学期以及毕业

年级下学期原则上不办理转学手续。原则上仅办理由市外转入市

内学校的入学事项，因特殊情况需在市内转学的，不在本办法规

定范围内，可按照其他相关政策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符合市级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但尚未进行认定，

且其子女在我市有入学、转学需求的，可通过“来宾市高层次人

才一站式服务平台”申请人才认定事项服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初步审核人才资格出具认定意见后，人才凭认定意见

申请办理子女入学事项。

第十七条 高层次人才申请办理子女入学、转学事项时，除

提供人才认定相关佐证材料外，还应当根据当年度招生方案有关

规定，向受理其子女教育事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机构提供相

应材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持续简化事项办理流程。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认定为市级 A、B、C、D、E层次人才，其子女

有职业院校入学、转学意愿的，根据学生专业取向及个人意愿，

由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的职业院校给予协调解

决。

第十九条 各县（市、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区域内高层次

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共来宾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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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来宾市教育体育局共同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8

年 12月 29日印发《来宾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办法（试

行）》同时废止。

附件：1.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事项办理流程

2.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就读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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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事项办理流程

将人才子女学位安排通

知对应学校，并将办理结

果反馈申请人

将人才子女优待安排通

知对应学校，并将办理结

果反馈申请人

学

前

教

育

及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高

中

阶

段

申请人根据学校安排办理

有关入学转学手续

填写《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接受

基础教育就读申请表》，提供人才认

定材料及当年度招生方案规定的其

他材料，向兴宾区教育体育局（学

前教育：0772-4228053、义务教育：

0772-4228055）提出申请

兴宾区教育体育局按规定审核材

料，根据人才层次、人才意愿、

学区学位等情况安排学校

填写《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接受

基础教育就读申请表》，提供人才

认定材料及当年度招生方案规定

的其他材料，向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0772-4236667）提出申请

市教育体育局按规定审核材料，

根据人才层次、人才意愿、学生

成绩、就读学校类别等情况落实

“学校学区生”待遇等保障措施

申请人根据学校安排办理

有关入学转学手续

认定为

A、B、C、D层次的人才

引进 5年内的，因暂

未购房造成子女入学

困难的，认定为 E层

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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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就读
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工作单位地址

住房情况
已购房 租房

其他
联系电话

居住地址

人才类型

A层次人才；B层次人才；

C层次人才；D层次人才；

E层次人才；

是否经过人才
层次认定

是 否

引进时间/在来宾

参加工作时间

需入学/转学学生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拟入学学段、

年级

入学意愿学校
第一意愿：

第二意愿：
与申请人关系

所在工作单位

审核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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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来宾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2年 8月 31日印发


